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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兵生榨椰子汁”是
市民熟知的饮料产品。去
年，该商品的拥有者江苏苏
萨食品有限公司（下简称苏
萨）发现无锡市场上有超市
销售海南一家企业生产的

“椰果世家生榨椰子汁”，产
品在包装、瓶贴装潢等方面
与自己的极为相似，苏萨认
为对方攀附其知名度，存在
不正当竞争，于是一纸诉状
将“椰果世家生榨椰子汁”的
生产厂家海南志得食品有限
公司（下简称志得）、销售方
无锡市海力超市有限公司春
潮分公司（下简称海力）诉至
法院，索赔经济损失 20 万
元，并要求被告立即停止生
产、销售与其“特种兵生榨椰
子汁”包装与装潢近似的商
品。昨天，新吴法院开庭审
理此案并当庭宣判。

原告：被告攀附知
名度，存在不正当竞争

去年12月，原告在无锡
市新区海力超市发现了涉
嫌侵权的商品，并进行了公
证购买，其中包装上标有

“椰果世家 果肉型 生榨椰
子汁”等字样的椰子汁一
瓶、标有“椰果世家 低糖
型 生榨椰子汁”等字样的
椰子汁一瓶、标有“特种兵
生榨椰子汁”等字样的椰子
汁一瓶，共三瓶。公证处对
上述过程进行了公证，出具
了公证书。根据公证书显
示，两瓶“椰果世家生榨椰
子汁”瓶体均以蓝白相间迷
彩为主体图案，中部为白底
黑边的盾牌图案、“椰果世
家”文字，下方为黑色框，方
框内用较大字体标注黑底
白字“生榨”两字和白底黑
字“椰子汁”三字。两者的
包装、装潢虽然存在细节处
的差异，但主体部分和整体
风格极为相似。

苏萨方认为，“特种兵生
榨椰子汁”经多年宣传、推
广，在全国具有极高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调查发现，由
志得生产、海力销售的“椰果
世家生榨椰子汁”产品在包
装上采用了与其涉案产品极
为相似的迷彩图案，攀附其
知名度，故意误导消费者产
生混淆误认，构成不正当竞
争。

被告：有自己的包
装外观设计专利

志得方辩称：其产品产
自海南，本身就具有较高知
名度和美誉度，无需攀附；另
外，其产品具有注册商标、外
观设计、著作权等完整的知
识产权及权利许可，均为合
法取得，苏萨应向国家有关
行政部门主张权利或提出异
议等。

志得提供了 2016 年至
2018年注册的“椰果世家”商
标注册证，2013年至2019年
申请的手榴弹型、军绿色、波
浪底、波纹底、手榴弹型等生
榨椰子汁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2012年至2013年登记的波
纹圆底、军绿色、波纹底、军绿
色磨砂等椰果世家作品登记
证书等，以证明其使用近似包
装、装潢的合法性。

审理：迷彩包装易
造成混淆，优先保护在
先权利

法院审理认为，苏萨早
在2009年12月委托他人设

计蓝白相间迷彩图案作为
“特种兵生榨椰子汁”商品
的包装、装潢，并于2010年
投放市场，经长期大量的广
告宣传及推销，使该商品在
市场上形成一定的知名度
及影响力，并且蓝白相间迷
彩图案包装、装潢具有新颖
性和独创性，为相关消费者
所知悉后，该商品的包装、
装潢起到了区别商品来源
的作用，具备特有性。因
此，“特种兵生榨椰子汁”的
包装、装潢构成反不正当竞
争法意义上的“有一定影响
的商品包装、装潢”。苏萨
成立于 2008 年，旗下拥有

“特种兵”商标，曾聘请李小
璐等明星作为代言人，在消
费者中有一定影响力。

志得的椰子汁包装、装
潢与苏萨的构成近似，志得
擅自使用苏萨知名商品特有
的包装、装潢，引人误认为是
苏萨的商品或与苏萨公司存
在特定联系，构成不正当竞
争。苏萨享有包装、装潢权
益在先，志得获得其他相关
知识产权登记在后，不正当
竞争行为不因外观设计专利
权、著作权等权利获得授权

而具有合法性。判决志得方
立即停用与“特种兵生榨椰
子汁”商品包装、装潢相近似
的商品包装、装潢，并赔偿苏
萨方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
计15万元。

（晚报记者 石易/文、摄）

本报讯 日前，锡山
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
伪造印章案，被告人韩
益民（化名）被判处拘役
并处罚金三千元。

韩益民平时在外务
工，2016年年底，他为
方便自己处理汽车违章
和验车事宜，私刻挂靠
单位“无锡世强大件运
输有限公司”印章一
枚。为了同样的原因，
2017年7月他又私刻了

“无锡宝城运输有限公
司”印章。不仅如此，他
在2017年3月到4月，
为利用无锡市利源路桥
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对
外签订合同、承接业务，
又私刻了该公司一枚印
章，以及另一家公司的
印章一枚。

经鉴定，送检检材
上的“无锡世强大件运
输有限公司”“无锡市利
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等四个印文和无锡世强
大件运输有限公司、无
锡市利源路桥工程有限
公司等四个公司的样本
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
印。 （石易）

温暖公司自2014年研
发“温暖”牌踢脚线取暖器以
来，销售情况一直不错，市场
占有率很高。去年“双11”前
夕，一篇《我千辛万苦找来这
五台网红踢脚线取暖器，测
下来结果出乎意料》的文章
在当地的网站上发布，该篇
文章借“第三方”“真实”评测
之名，通过对温暖、炽热等5
个不同品牌的踢脚线取暖器
采用存在差异的检测手段获
得的测评数据，刻意贬低“温
暖”牌产品以及其他同类产
品的性能，抬高“炽热”产品
的性能。

温暖公司发现后，立即
向该网站实名举报要求删除
该文章。网站收到举报后将
文章改名成《专业测评！五
台网红踢脚线取暖器，这台
超级好用》继续发布，原不实
内容仍然全部保留。在“双
11”购物高峰期间，该网站还

将该文章置顶于网站首页，
获得了超过2万的阅读量。
为此，温暖公司又向网站发
送律师函要求立即删除相关
文章并提供作者的身份信
息，但网站并无任何处理与
反馈。于是，温暖公司诉至
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网站赔
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及合理开
支30万元。

法院调查发现，网站前
后发布的两篇文章除题目不
同外，内容相同。文章通过
一系列比对测试，最终得出

“炽热”取暖器温控更好、更适
合小孩和宠物使用的结论，
并在文末附上了炽热取暖器
的购买链接。文章开头部分
用红色字体标明“绝对真实！”
及“我只是作为一个消费者
给大家提供参考！”将消费者
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营造文
章内容真实可信的心理基
础。但在比对过程中，文章

载明的测评时间和地点跟真
实的测评时间和地点并不相
符。测评人员并非专业人士，
测试仪器摆放位置不同，测评
方式缺乏客观统一标准，比对
结果缺乏事实依据和科学依
据。从文章获得的支持率、阅
读量和评论区的相关评论可
看出，该片面比对已足以影响

相关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对相
关消费者具有误导性，构成虚
假宣传、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
争行为。最终，法院判决该网
站需在网站上刊登赔礼道歉
的声明，持续时间不少于10
日，消除不良影响，并赔偿温
暖公司损失及合理开支
60000元。

当“特种兵”遭遇“椰果世家”……

两瓶“生榨椰子汁”撞脸，到底谁更“正宗”？

虽然社会主体都享有言论
自由的权利，但自由并非没有边
界，对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
——企业来讲更是如此。我国
法律并不禁止对比广告宣传，但
对比广告提供的商品信息应当
是全面、客观、充分的。作为同
行业竞争主体，在对其他企业的
同类商品进行评价时，更应秉持
中立、客观态度。该案中，温暖
公司与炽热公司均销售踢脚线
取暖器，经营范围存在重合，属
同行业竞争者。且两家公司同

处苏南地区，地理位置近，服务
的消费群体多有重合，被告网站
发布的文章通过虚假宣传、片面
比对的行为，贬低了温暖牌取
暖器的声誉，在烫手测试中还
使用了“比较烫手，猪蹄子必须
快速挪开，不然会被烫死”的表
述，带有较强的负面评价效果
和误导性效果，超出了正常商
业宣传所允许的范畴，会使相
关公众对温暖牌取暖器产生负
面印象，损害了温暖公司的商
品声誉和商业信誉，亦构成商业

诋毁，突破了客观中立之界限。
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商业
诋毁不仅对其他经营者商誉造
成损害，误导了消费者，同时也
扰乱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该案
亦提示企业主体在官方网站、微
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发布消息
时，务必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不
能以偏概全、以非法手段进行商
业诋毁，切莫因商业诋毁踏入侵
权的雷区。

（文中取暖器品牌为化名）
（郁明明、卢凤）

商业竞争不可损害对手商誉

（主审法官：王芳，江阴
市法院知识产权庭）

莫因商业诋毁踏入侵权雷区

（唐立群 绘）

私刻公司印章
吃了官司
如此贪图方便
得不偿失


